
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
明退役军人〔2024〕2 号

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印发《明溪县退役军人服务站

结对共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全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根据《三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深化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结对共建工作的通知》（明退役军人〔2024〕2 号）要求，

在全县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结对共建活动，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聚焦我县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充分发

挥省级“五有”先进单位、市级红色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资源优势

和示范带动作用，广泛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结对共建活动。

通过定期互访、实地调研、经验交流等形式，促进结对共建单位

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高

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实现全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建设水平整体提升。



二、组织形式

根据上级通知要求，结合我县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的实际情

况，此次结对共建乡（镇）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3 对（详见附件 1），

村（居）级退役军人服务站 9 对（详见附件 2）。各乡（镇）退

役军人服务站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即 3 月、6 月、9 月、12 月）

22 日前报送结对共建活动开展情况。

三、共建内容

（一）标准化建设方面。对照《各级服务中心（站）建设管

理指导标准》《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工作指南》等内容，

通过互学互促,在经费保障、场所建设、制度建设、台账建设、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按照标准进一步做实做细。

（二）思政引领方面。对照思政引领工作要求，通过互学互

促,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政治文化环境建设、培育兵支书、开

展志愿服务、弘扬老兵革命精神等方面进一步做实做细。

（三）业务能力方面。对标服务中心（站）主要业务、重点

工作，通过互学互促，在就业创业、来访接待、走访慰问、困难

帮扶、双拥共建等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

（四）服务效能方面。强化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理念，通过

互学互促，做好优待证办理申领、建档立卡、“军人退役一件事”

等工作;探索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规范“一站式”办理流

程，力争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一站办理、只跑一次”，

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四、主要措施



（一）定期互访。组织结对共建双方建立经常性联系，每季

度互访不少于一次。

（二）实地调研。组织结对共建单位开展走访调研，了解对

方在标准化建设、思政引领、业务水平、服务效能等方面的优势

和不足，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三）例会制度。落实好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例会制度，乡

（镇）级服务站每季度召开一次，为结对双方积极搭建互学互比、

互帮互促的平台。

（四）经验交流。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结合年度会议、集

中培训等时机集中展示结对共建成果，安排举措新颖、成效显著

的单位宣传经验做法，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运用。

五、有关要求

（一）认真研究部署。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要提高站

位，将开展结对共建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将其作为进一步夯

实基层基础的抓手。明确工作目标、具体措施、时间节点、责任

人员，分级负责，层层落实，确保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

（二）强化工作考核。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要加大推

进力度，强化措施举措，确保取得实效。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

对结对共建活动落实情况开展序时跟踪推进，每季度汇总梳理一

次，并将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不断总结提高。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要坚持问

题导向，及时总结提升，对于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做法，总结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好的经验可随时上报，以便开展互学



互鉴。

附件：1.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结对共建工作一览表

2.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结对共建工作一览表

明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4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1

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结对共建一览表

行政层级 序号 区划

乡（镇）结

对共建

1 明溪县 瀚仙镇--胡坊镇

2 明溪县 雪峰镇--沙溪乡

3 明溪县 夏坊乡--枫溪乡



附件 2

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结对共建一览表

行政层级 序号 区划

村（社区）级

结对共建

1 明溪县城关乡 王桥村——师窠村

2 明溪县雪峰镇 城南社区--紫岭社区

3 明溪县夏阳乡 夏阳村--下坂村

4 明溪县盖洋镇 盖洋村--姜坊村

5 明溪县胡坊镇 胡坊村--奋发村

6 明溪县瀚仙镇 瀚溪村--龙湖村

7 明溪县夏坊乡 夏坊村--中溪村

8 明溪县枫溪乡 小珩村--枫溪村

9 明溪县沙溪乡 沙溪村--梓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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